
北京市教育系统推进“阳光餐饮”工程
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推进“阳光餐饮”工程工作方案》（京政办发〔2017〕30号）的通知精神，深入推进本市中小学校、幼儿园（以下简称“学校”）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和食品加工操作过程可视化，全面提升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结合教育系统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的总体部署，以保障学校师生员工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提升师生对校园食品安全工作满意度，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校园食品安全环境。
二、工作目标
利用3年时间，在属地政府的主导下，全市学校食堂基本完成“阳光餐饮”工程建设任务，学校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得到全面增强，“餐桌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广大师生对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三、重点任务
（一）推进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信息公开
督促学校食堂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信息公开要求，主动在学生就餐场所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资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等级、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以及主要食品原料采购来源、食品添加剂使用等信息。
（二）实现食品加工操作过程可视化
引导学校食堂全面推行“明厨亮灶”，通过改造透明玻璃隔断墙、隔断窗或者安装图像采集和视频传输设备等形式，使食堂食品粗加工、切配、烹饪、糕点制作和餐饮具清洗消毒、餐厨废弃物管理等关键环节以及备餐、分餐等重点区域场所直观、公开、可视，供广大师生和学生家长监督查看。
（三）依托互联网实现信息实时查询
针对学校食堂特点，运用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依托北京市餐饮业公众评价系统，实现学生和家长实时查看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基本信息和加工操作过程，参与学校食品安全监督和信用评价，形成学校食堂社会评价信息。
（四）强化学校食品安全责任落实
督促学校建立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各项规范要求，切实履行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认真落实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明确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每个环节、每个岗位从业人员的安全职责，层层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书。充分发挥健康教育阵地作用，将食品安全纳入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健全学校食品安全应急处置体系，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坚决杜绝隐瞒、缓报食品安全事故的行为。加强部门协作，建立食品监管、综治、教育、城市管理等部门共同参与的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机制。
四、实施步骤
（一）启动阶段（2017年7月）
2017年7月中旬前，根据《北京市推进“阳光餐饮”工程工作方案》要求，市教委出台全市教育系统实施方案，启动相关工作。各区教委和学校按照工作方案，结合本区“阳光餐饮”工程建设实施进度，制定本区学校“阳光餐饮”工程建设行动方案，在属地政府的主导下，全面启动“阳光餐饮”工程建设工作。2017年9月30日前，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学校将工作方案报区教委备案，区教委将本区学校“阳光餐饮”工程建设方案报市教委、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二）实施阶段（2017年12月—2019年12月）
各区教委在属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统一组织下，根据本区“阳光餐饮”工程建设总体部署和时间节点，明确学校食堂“阳光餐饮”工程建设时间表和路线图，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实施。在“阳光餐饮”工程建设过程中，要加强与属地相关管理部门沟通协调，积极向属地政府汇报建设工作中的困难与问题，确保2017年12月底前，学校食堂“阳光餐饮”工程建设参与率达到50%以上，申请创建北京市食品安全示范区的参与率达到100%；2018年12月底前，全市学校食堂参与率达到80%以上；2019年12月底前，全市学校食堂“阳光餐饮”工程建设任务基本完成。
五、工作要求
（一）深化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推进“阳光餐饮”工程建设是市政府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实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一项创新内容，也是强化学校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各区教委和学校要高度重视“阳光餐饮”工程建设工作，按照属地政府总体安排和时间节点要求，将各项任务纳入本区教育系统年度重要工作，建立督导检查和日常跟踪机制，定期通报各学校建设工作开展情况，扎实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要明确责任分工、任务目标、工作措施和时间节点，加强统筹谋划、工作协调和督促指导，不断加大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取得实效。
（二）加强宣传引导，营造浓厚氛围
要充分利用校园网、校园广播、微信、微博、宣传橱窗、信息公布栏等校园信息平台，广泛宣传实施“阳光餐饮”工程的重要意义，动员学校和师生全面积极参与，引导学校食堂依法经营、规范经营、诚信经营，促进学校食堂“阳光餐饮”工程建设活动深入开展，稳步提升师生和学生家长满意度。
（三）强化监督检查，抓好推进落实
“阳光餐饮”工程建设已纳入市政府绩效考核，列入对各区教委年度食品安全工作考核评价指标。市教委将通过现场检查和暗查暗访等方式，对各区学校食堂“阳光餐饮”建设情况开展督查，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督促各地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各区教委和学校要将“阳光餐饮”工程纳入“平安校园”建设，主动争取属地政府和财政部门的专项资金支持，加强与属地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联系，确保有序推进，按时完成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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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盖章）：                
	类别
	学校数（所）
	食堂数（个）
	持证(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食堂数
	完成“阳光餐饮”工程学校数
	完成“阳光餐饮”工程食堂数

	普通高中
	
	
	
	
	

	普通初中
	
	
	
	
	

	小学
	
	
	
	
	

	完全中学
	
	
	
	
	

	九年一贯制学校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幼儿园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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